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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
110年度審評字第 4號 

請  求  人 詹ＯＯ 

受評鑑法官  郭ＯＯ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

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，本會決議

如下： 

決    議 

本件不付評鑑。 

    理    由 

一、本件請求意旨略以：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郭ＯＯ（

下稱受評鑑法官）為 109年度雄小字第Ｏ號請求遷讓房

屋等事件（下稱系爭事件）之承辦法官，其於 109年 10

月 14日系爭事件言詞辯論終結後，未經當事人同意，擅

自將本案由簡易訴訟程序變更為小額訴訟程序，影響請

求人之上訴權。⑵受評鑑法官在 109年 10月 14日系爭

事件言詞辯論期日時，請求人之訴訟代理人（下稱請求

人訴代）提出通話錄音光碟證明是收到原告違建拆除通

知而被迫搬離房屋，遭原告訴訟代理人（下稱原告訴代

）否認有違建拆除之情事，受評鑑法官未向原告訴代確

認欺騙房客之原因，反而要求請求人訴代舉證有沒有拆

除，並當庭說出「你要去看套房違建拆了沒啊？你要去

哪裡都可以啊」等語，顯然違反社會常理，明顯偏頗原

告。⑶原告訴代在同日主張：「縱使被告所附光碟為真，

至多只能證明原告有多次請求被告搬家」等語，請求人

訴代欲當庭辯論時，卻遭受評鑑法官以「我有讓你講話

嗎？你要尊重我…」等詞訓斥；請求人訴代繼續提出原

告尚未給付被告損害賠償前，可以拒絕歸還鑰匙給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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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意見，受評鑑法官竟表示「你既然還沒有獲得賠償又

為何要在 8月 31 日把鑰匙歸還給原告？」，顯然偏頗原

告且違反審案中立原則，利用法官職權違法濫權。⑷受

評鑑法官在同日言詞辯論即將終結時，受評鑑法官詢問

原告訴代本案的請求權基礎為何，原告訴代回答係依民

法第 179條不當得利請求，受評鑑法官隨即當庭指導係

依租賃契約租金請求權，並與原告訴代討論本件該如何

主張，可見受評鑑法官審案偏頗，利用法官職權干涉雙

方訴訟攻防。綜上所述，受評鑑法官有法官法第 30條第

2 項第 5 款之應付評鑑事由，爰依法具狀請求進行個案

評鑑等語。 

二、按「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法官評

鑑委員會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：七、請求顯無理由。」

法官法第 37 條第 7 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現行法官評

鑑制度目的係為維護良好司法風氣、提高司法公信力，

而藉公平客觀之程序，對行為不當且情節重大之法官予

以個案評鑑，並依評鑑結果為適當處理。是評鑑制度之

功能，係將不適任法官驅趕出審判獨立的保護傘，除可

維護良好司法風氣、提高司法公信力外，亦在確保其他

法官不受懷疑的基本尊嚴。復評鑑程序之進行，應本於

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兼顧評鑑功能之發揮及受評鑑法官

程序上應有之程序保障，且不得影響審判獨立，以貫徹

憲法保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不受任何干涉之意旨

，此為法官個案評鑑制度之基本理念。 

三、請求人固指摘受評鑑法官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

款之應付評鑑事由云云。經查： 

（一）按法院於裁定時，除特別規定外，非不得以口頭宣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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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載於筆錄或製作書面等方式行之，其以書面為之者，

亦無法定格式。次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

有價證券之訴訟，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10 萬元

以下者，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；簡易事件因訴之變

更或一部撤回，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

之 8第 1 項之範圍者，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程序

，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，由原法官依

小額程序繼續審理，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 8 第 1項、

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

7條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本會調閱系爭事件電子卷

證（以下簡稱電子卷證），原告起訴後分由受評鑑法官

依簡易程序審理，嗣原告訴代在 109年 10月 14日系爭

事件言詞辯論期日減縮訴之聲明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0,

000 元（原訴訟標的價額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109

年 4 月 23 日以 109 年度雄補字第Ｏ號民事裁定核定為

742,700 元），原告訴代為訴之聲明減縮後，其請求給

付金額已為 100,000元以下，受評鑑法官即於 109年 1

1月 12日審理單批示本件訴之聲明減縮為 10萬元以下

，改分為「雄小」字，揆諸前揭規定，受評鑑法官依職

權改用小額訴訟程序審理，於法並無違誤，是請求人主

張受評鑑法官擅自將案件變更為小額訴訟程序，而認有

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之應付評鑑事由，自非可

採。 

（二）再按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，令其為事實上及法

律上陳述、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；其所

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，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

，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第 2項定有明文。請求人指稱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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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法官開庭如請求意旨⑵⑶⑷所示之陳述，有偏頗原

告云云，經本會調閱系爭事件之電子卷證，詳閱 109年

10月 14日言詞辯論筆錄及勘驗開庭錄音內容結果： 

(1) 原告訴代於開庭當日變更訴之聲明，撤回原訴之聲明第

一項，並將第二項減縮聲明為：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

（下同）3萬元，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

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，意即改請求被告給付

109 年 5 月 8 日至同年 8 月 31 日共計 4 個月的租金，

就此請求人訴代認為本件係原告違約在先，因房屋拆除

而無法住人，而對是否需要支付租金有所爭執。原告訴

代則表示房屋未遭拆除，否認請求人訴代所述為真，受

評鑑法官始闡明房屋遭拆除係非常態事實，認請求人訴

代應負舉證責任，並告知得前往現場確認、提出相片等

方式進行舉證。是以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所述有偏頗

原告部分，實係受評鑑法官就房屋是否已遭拆除之事實

，請請求人訴代提出說明，並列舉可得舉證之方式，乃

屬受評鑑法官行使闡明權之職權行使範疇。 

(2) 又審判長於法庭之開閉及審理訴訟，有指揮之權；法庭

開庭時，審判長有維持秩序之權；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

他不當行為者，審判長得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

庭，必要時得命看管至閉庭時，法院組織法第 88 條、

第 89條、第 91 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，是以法官於開

庭時為確保審理期日順利進行，得基於其法庭指揮權及

秩序權之行使，將妨礙法庭秩序或其他影響法庭審理之

行為，加以適當處分。受評鑑法官於當日言詞辯論（錄

音播放時間自 18 分 52秒起至 19分 19秒）詢問原告訴

代：「原告還有證據要請求調查嗎？」，請求人訴代未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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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訴代回答，亦未經受評鑑法官許可，即逕自表示：

「我有意見。」，打斷原告訴代之陳述，受評鑑法官因

而告知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問你嗎？我有問你嗎？

我都會讓你們表示意見的機會，但是請尊重我對訴訟的

安排還有指揮，好嗎？我問誰的時候誰回答，不要突然

那邊，突然要講自己的，好不好？每個人都有機會講話

。」等語，受評鑑法官基於其法庭秩序指揮權，本得適

時予以制止請求人訴代之發言，以便原告訴代能完整回

答受評鑑法官之發問，且受評鑑法官並未禁止請求人訴

代發言，待雙方均表示無證據請求調查後，受評鑑法官

即請請求人訴代陳述其之意見，則受評鑑法官於開庭時

維持法庭秩序，進行相關訴訟指揮，均屬依法所為，並

無不當。 

(3) 請求人訴代當庭表示已遷離房屋並交還鑰匙，復又稱其

已對原告另案提起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訴訟，經 109

年度雄小字第Ｏ號受理中，並表示在原告沒有賠償前，

依法可以拒絕返還鑰匙。受評鑑法官因而詢問：「你說

8 月 31 號已經有給鑰匙了，是指說在那之前他就有給

你賠償了嗎？還是怎樣？」，請求人訴代回答尚未收到

賠償，受評鑑法官始進一步說明「因為你這樣講，也是

自相矛盾，我們不管，不管有沒有法律上的理由，就是

，所以我是問你說，那這樣子是不是他已經…還是說另

案和解了，那你就歸還鑰匙？」等詞，受評鑑法官為確

認返還鑰匙之原因，以及另案訴訟審理進度，向請求人

訴代闡明並令其敘明清楚及補充說明，係依法盡闡明義

務，屬指揮訴訟進行之行為，難謂有何偏頗之情事。 

(4) 末查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有當庭指導原告訴代如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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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張請求權云云，經本會勘驗開庭錄音，並無此對話，

請求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，故本會無從認定受評鑑法官

有何違失行為。 

四、綜上所述，請求人係因個人主觀感受，對受評鑑法官闡

明權之行使，或所為訴訟指揮、秩序維持之處分有所不

滿，而逕指受評鑑法官執行職務有所偏頗，是以請求人

主張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之應付評鑑事由，

顯無理由，依法官法第 37 條第 7 款規定，本會自應為

不付評鑑之決議。 

五、依法官法第 37條第 7款規定，決議如上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1 年 3 月 1 1 日 

法官評鑑委員會 

召  集  委  員    鄭  瑞  隆 

委  員    王 正 嘉 

委  員    王  俊  彥 

委  員    沈 麗 娟 

委  員    林  志  潔 

委  員    林  俊  宏 

委  員    姜  長  志 

委  員    柯  志  民 

委  員    莊  喬  汝 

委  員    郭  玲  惠 

委  員    廖  福  特（請假） 

委  員    蔡  守  訓 

委  員    盧  世  欽 

（依委員之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）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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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 國 1 1 1 年 3 月 2 3 日 

書記官    陳  偉  勝 

 


